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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发展扶持办法操作指南（2022年度）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引领型企业实质性运营发展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法》），制定本操作指南。
第二条【引领型企业认定】申请认定为《扶持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引领型企业应当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经济发展局）提交如下材料：
1. 合作区引领型企业认定和扶持申请书（申报系统填报）；
2．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办公用房租赁合同及不动产权证明（含权属证明书或不动产权证）或办公用房不动产权证；
5．收款银行账户信息； 
6．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2022年度统计数据；
7. 企业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8．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或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
9．授权委托书（申报系统填报）；
10.2022年度所属期文书式完税证明；
11.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12.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申报系统填报）；
13.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及银行证明资料；
14.最近一个月的企业在职员工名册（注明员工姓名、在职月份、用工类型、劳动合同签订单位等）、就业登记信息以及员工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就业登记信息、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均以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接口信息核查结果为准。
15.申报主体为澳资企业的证明材料（如有）；
16.申报主体购买境外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及知识产权而产生代扣代缴境外企业所得、增值收入的，需提供交易合同、转账凭证、代扣代缴凭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第三条【扶持、奖励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至第十条规定扶持或奖励的，应当在申请引领型企业认定的同时提出。
第四条【综合性优惠申请】《扶持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综合性优惠，由合作区相关主管部门出台具体措施，企业可按照出台的措施申请对应的优惠。
第五条【营收增长奖励申请】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营收增长奖励的，还应当提供2021年度企业在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的统计数据以及企业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但2022年在合作区新设立或新迁入合作区的企业除外。
第六条【使用外资奖励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五条第三项使用外资奖励的，企业需提供实际外资到资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任一即可）：外汇主管部门业务登记凭证、银行入账业务回单、银行收汇客户回单、FDI入账登记表或其他由第三方出具的且法律认可的入资证明。如涉及多笔到资，请列表注明每笔资金的对应证明材料。
第七条【人员聘用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六条扶持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1．申报主体的社保缴费记录（需提供2021年12月份和2022年12月份的单位社保缴费记录或个税扣缴明细）；
2．2022年12月份的在职员工名册（注明员工姓名、在职月份、用工类型、劳动合同签订单位等）、就业登记信息，2022年度员工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或个税完税证明。就业登记信息、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均以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接口信息核查结果为准。
第八条【贷款贴息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七条扶持的，还应当提交银行借款合同和2022年度的利息支付凭证。
第九条【增资并购奖励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八条奖励的，还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1．并购交易文件（股权转让文件/增资文件）；
2．并购资金支付凭证或验资报告；
3．被并购企业的商事登记材料（包括注册地址迁移至合作区和被并购企业完成股权重组的备案登记材料）；
4．被并购企业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证明材料；
5．承诺书（申报系统填报）。
第十条【办公用房租赁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租房扶持的，应当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2022年12月份在职员工名册（注明员工姓名、在职月份、用工类型、劳动合同签订单位等）、就业登记信息，2022年度的员工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或个税完税证明。就业登记信息、缴纳社会保险费信息记录均以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接口信息核查结果为准。属于派遣公司派遣员工到申报企业工作的，提交派遣协议、派遣公司营业执照及其劳务派遣资质证书等证明。
第十一条【办公用房购置扶持申请】申请《扶持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购房扶持的，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1．办公用房商品房买卖合同；
2．购房款的支付凭证及发票；
3．办公用房产权证明。
引领型企业申请《扶持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购房扶持的，应当购买合作区内已竣工验收且可以正式入驻办公的办公用房。
引领型企业购置的办公用房应当登记在本企业名下。引领型企业购置办公用房登记在第三方主体名下的，不得申请《扶持办法》第九条第二项规定的购房扶持。
第十二条【法律责任】
申请主体应保证其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如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扶持资金的，应退回扶持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情况严重的，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申报主体应当合法合规经营，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等从事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被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和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的行政处罚的，禁止其申请引领型企业认定及申请《扶持办法》规定的相关奖励、扶持。
第十三条【解释权】本操作指南由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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